
信息工程系党总支党员“三亮三比三争”承诺书
	姓 名
	刘茵
	性 别
	女
	入党年月
	2006年12月

	职务（称）或职业
	教 师

	承
 
诺
 
内
 
容
 
	一、坚持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不向学生散布背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论，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。

    二、坚持遵纪守法，不向学生推销商品或教辅材料，不强制学生购买复习资料、教辅读物，不巧立名目乱收费乱订资料 ，不为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宣传招生。

    三、坚持敬业爱岗，教书育人，认真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、辅导学生，不得敷衍塞责，不无故缺勤、缺课或不完成教学任务。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上课不迟到、早退或拖堂，不随意调课，对有困难的学生主动进行义务辅导。

    四、坚持以德修身，绝对不利用工作之便收受学生或家长的贿赂，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吃苦耐劳，勤奋工作，脚踏实地。
    五、坚持以人为本，尊重学生的人格，平等、公正地评价和对待每一位学生，不讽刺、挖苦、歧视学生，不使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式教育学生。

    六、坚持严于律己，以自己的文明行为引导学生，讲究仪表美，衣着端庄大方，符合教师身份。


	承诺人（签名）： 
 
年    月   日   
	党总支部（签章）：

 
 
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
注：1、承诺人是党务工作者的请在职务栏注明；2、承诺书一式三份，本人、所属党支部各存一份，并通过党务公开栏向党员群众公开承诺，接受监督；
